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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臺北市政府消防局補助安裝住宅用火災警報器申請表 

編號：____________

申
請
人
資
料 

姓名  性別
□男 

□女 

出生年

月日 
年   月   日

國民身分證 
統一編號 

 
連絡 

電話 

(宅) 

(行動) 

申請 

裝設地點 

 臺北  市          區            路(街) 

        段     巷     弄     號     樓之 

領取住宅用火災警報器後，□自行安裝          □到府安裝 

申請補助資格

(符合人員或

住宅條件之

一) 

人員條件 

(可複選) 

□1.低收入戶       □2.獨居長者 

□3.身心障礙者     □4.年長者(六十五歲以上) 

□5.蝸居           □6.孕婦 

□7.社工評估經濟弱勢需協助者 

□8.兒童(十二歲以下) 

住宅條件 

(可複選) 

□9.提供居家式托育服務住宅 

□10.鐵皮屋住宅     □11.三十年以上住宅  

□12.木造建築物     □13.狹窄巷弄地區  

□14.住宅式宮廟     □15.資源回收用途  

□16.裝設鐵窗住宅   □17.曾發生火災事故 

□18.搶救困難地區   □19.搶救不易地區之居住處所 

□20.其他屬消防法第六條第五項規定之住宅 

注 

意 

事 

項 

一、 消防法第六條第五項規定：「不屬於第一項所定標準應設置火警自動警報設備住宅場所

之管理權人，應設置住宅用火災警報器並維護之；其安裝位置、方式、改善期限及其

他應遵行事項之辦法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。」住宅用火災警報器設置辦法第十條規

定：「本法第六條第五項規定之場所，於本辦法發布生效前既設者，於中華民國一百零

六年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設置住宅用火災警報器。」 

二、 申請補助以戶為單位，每戶至多補助設置一只，以申請一次為限，如有不足請自行購

買，並依法設置。 

三、 請提供申請補助資格佐證資料以利審查(如身分證正本、駕照、健保卡、戶口名簿、身

心障或低收入戶證明文件等)，現場查核實際條件如與申請補助資格不符，得不予補助

設置。 
四、 本人向臺北市政府消防局申請補助裝置「住宅用火災警報器」，日後將定期（每月）自

行實施測試、清潔、檢查固定及更換電池，確實做到維護保養責任，以確保產品功能。

 申請人簽章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日期：   年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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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北市政府消防局補助安裝住宅用火災警報器審查及領用表 

編號：____________

資料 

核對 

來源(可多選)：□經核對申請表相關資料無繕寫錯誤。 

□經查核申請表資料與住警器安裝補助系統無重複安裝情形。 
□安管系統無火警自動警報設備 

□現場訪視無火警自動警報設備 

□里(鄰)長佐證無火警自動警報設備 

審查 

意見 

□  合於補助規定，將補助贈予 1只住宅用火災警報器。 

□  不合於規定，原因：□重複申請        □補助資格不符。 

受補助領用人簽章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日期：   年    月    日

審核人員： 分隊長： 

擇一即可 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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